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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選舉事項 

七、 其他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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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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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時  間：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整 

地  點：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107 號 4 樓 G3 會議室(集思台中文心會

議中心) 

一、 宣布開會 (報告出席股東會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民國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三）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 
（四）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 

 

四、承認事項 
（一）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二）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案。 

 
六、選舉事項 

選舉第九屆董事 8 席案(含獨立董事 4 席)。 
 
七、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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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一（本手冊第 7~8 頁）。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詳附件二（本手冊第 9 頁）。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依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分配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

計新台幣 22,613,611 元；百分之一為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2,826,701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請 公鑒。 

說  明：1.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

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本公司經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十一日第八屆第十七次董事會決議

通過分派現金股利總額新台幣 161,840,000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6.8 元。嗣後如因本公司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股東配息率發生

變動而需修正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3.前項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現金股利

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依股東分配後之小數點數值由大

至小排列進位，分配至零為止。並擬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

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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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民

國一一四年三月十一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文振會計師及陳明宏會計師查核竣事。上

述各項決算表冊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具審計

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在案。  

2.前項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一（本手冊第 7~8 頁），會計師查核報

告及財務報表請詳附件三（本手冊第 10~28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之盈餘分派表請詳附件四（本手冊第 29

頁），其中現金股利之分配業依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授權董

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請參閱報告事項第四案。 

決  議：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因應相關法令修訂，擬修訂「公司章程」之部分條文。修正前後

條文對照表，請參詳附件五（本手冊第 30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公司實務需求，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之部分條文。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詳附件六（本手冊第 3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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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九屆董事 8 席案(含獨立董事 4 席)，提請 選舉。 

說  明：1.本屆董事之任期至 114 年 6 月 28 日止，擬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六

條及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任董

事 8 席(含獨立董事 4 席)，全體新任董事之任期自 114 年 5 月 26

日起至 117 年 5 月 25 日止，共計三年。 

2.業經董事會決議列入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

料，請參詳附件七（本手冊第 33~35 頁）。 

選舉結果：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二零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疇內行為，應取得股東會之許可。 

2.新任之董事或有擔任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擬提請股東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許可競業禁止之內容請參詳附件八（本手冊第

36~37 頁）。 

決  議： 

 

捌、臨時動議 

玖、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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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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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的營業計畫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 

1. PCB 產業業務：積極配合既有客戶南向設立新廠規劃，114 年度

東南亞營收可望在下半年隨客戶產能開出有成長的機會。 

2. TFT-LCD 面板業務：持續推動面板業銅酸回收業務，提高行業

滲透率，成為行業的標竿企業。 

3. 半導體產業業務：半導體客戶先進封裝擴廠需求新增業務可望

提高半導體業務營收。 

4. 持續推進既有 BOO客戶系統優化及與客戶持續檢討可納入回收

系統的製程廢液，擴大既有客戶的合作利基。 

本公司營運持續推動三多策略（多產業、多區域、多技術）以降

低營運風險及提升成長動能，相信在循環經濟及 ESG 的浪潮推動下，

本公司會一步步的穩定成長茁壯，成為電子產業推動循環經濟及廢棄

物淨零排放的最佳合作夥伴，持續為股東創造權益。 

 

 

    最後，祝 所有股東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董 事 長 ：林 世 民 

總 經 理 ：林 世 民 

會 計 主 管 ：洪 瓊 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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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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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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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原因 

第五條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使用權資產之執行

單位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

單位，交易金額超過新台幣二

千萬以上者，須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相關之交易流

程，悉依本公司「MA-005 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及本

作業程序之相關作業規定辦

理。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設備或使用權資產之執行單位為

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交易

金額在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核准；

交易金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須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相關之交易流

程，悉依本公司「MA-005 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循環」及本作業

程序之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依公司實

務需求修

訂。 

第六條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取得之有價證券總

額不得逾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五十，取得之個別有價

證券金額不得逾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三十。而本公司

之各子公司取得之有價證券

總額不得逾各子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四十，取得之個別

有價證券金額不得逾各子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取得之有價證券總額

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五十，取得之個別有

價證券金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而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取得之有價證

券總額不得逾各子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取得

之個別有價證券金額不得逾各子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二十。 

依公司實

務需求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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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 

 

候選人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註 1) 

董事 

世源投資有

限公司法人

代表:林世民 

成功大學化工所博士 

成功大學化工所碩士 

現職 

 -衛司特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

經理 

兼職 

 -競零再生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昆山衛司特環保設備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兼總經理 

-衛司特環保科技(東莞)有限公司董

事長  

-Waste Recovery Technology 

Vietnam Co., Ltd.總經理 

-Waste Recovery Technology (SEA) 
PTE. Ltd.董事 

-Waste Recovery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董事 

 -廣州市吉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經歷 

-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工所研究員 

2,475,264 

董事 

世源投資有

限公司法人

代表:陳美瑟 

中興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台南家政專科學校商

業設計科 

現職 

-世源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兼職 

-衛司特環保科技(東莞)有限公司監

事 

經歷 

-金喜美(股)公司副總經理 

2,475,264 

董事 

碧豐國際投

資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

表:施秀冰 

成功大學會計系學士 

現職 

-碧豐國際投資(股)公司副總經理 

兼職 

-碧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經歷 

-京華證劵承銷部 襄理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組長 

3,7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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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註 1) 

董事 

聖暉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

表:梁進利 

交通大學 EMBA 高階

主管管理碩士 

臺北工專電機科 

現職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暨執

行長 

兼職 

-和碩工程(股)公司董事長 

-朋億(股)公司董事長 

-聖暉系統集成集團(股)公司董事長 

-聖暉工程技術(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市鼎貿貿易有限公司董事 

-Sheng Huei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Act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New Point Group Limited 董事 

-Acter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董事 

-Acter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董事 

-冠禮控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長 

-豐澤工程(股)公司董事及執行長 

-寶韻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蘇州冠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Novatech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Pte. Ltd.董事 

-聖暉工程科技責任有限公司(越南)

董事 

-Acter Technology Co., Ltd.董事長 

-衛司特科技(股)公司董事 

-銳澤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PT Acter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donesia 董事 

-Winmax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董事 

1,865,309 

獨立董事 胡啟章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

博士 

現職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兼職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特約研究

員 

經歷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副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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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註 1) 

獨立董事 張世其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

所 博士 

中正大學企業管理

碩士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

學士 

現職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專任教授 

經歷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系主任 

-彰化師範大學秘書室主任秘書 

0 

獨立董事 陳碩甫 

美國長島大學布魯

克林分校會計研究

所碩士 

東海大學會計系  

學士 

現職 

-耘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兼職 

-善德生化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健椿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中美生技醫藥(股)公司 監察人 

 -財團法人彰化縣滄洲文教基金會 董

事 

經歷 

-中興大學會計稅務專業人才培訓班

授課講師 

-陳碩甫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 

-展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組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領組 

0 

獨立董事 李原吉 

成大航太所博士候

選人  

成大航太所碩士  

淡江大學機械系學

士 

現職 

-友威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兼職 

-友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長 

-德威電子(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長 

-ELITE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長 

-DEXSON LIMITED 董事長 

-重慶光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UVAT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董事長 

-智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經歷 

-台中精機研發主管 

-友威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0 

 
(註 1):係採 114 年 3 月 28 日停止過戶日股東名冊之持有股數。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附錄四、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前>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加強資產管理，落實資訊公開，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第二條 依據 

本作業程序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

「金管會」)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相關規定訂定，有關取

得或處分資產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第三條 資產適用範圍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四條 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

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

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

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

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

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

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

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理之金融控股公

司、銀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之證券商、經

營自營業務之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基金管理公司。 

八、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證券交易

所，指任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營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規定證券商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處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所，指受外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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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500,000,000元，實收資本總額為新台幣238,000,000元，已

發行股數計23,800,000股。 

二、按「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總額不得少於23,800,000股之15%。本公司選任獨立董事四人，

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依前項計算之應持有股數降為百分之八十，故本公司全體董事所!

持有股份最低總額應為2,856,000股；另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

股數之適用。

三、截次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狀況如下列所述：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率 

董事長 
世源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世民 
2,475,264 10.40% 

董事 
世源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美瑟 
2,475,264 10.40% 

董事 
碧豐國際投資(股)公司代表人： 

施秀冰 
3,702,610 15.56% 

董事 
聖暉工程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梁進利 
1,865,309 7.84% 

獨立董事 胡啟章 - - 

獨立董事 張世其 - - 

獨立董事 陳碩甫 - - 

獨立董事 李原吉 - -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8,043,183 33.80% 

 

 

  

59



 

 

附錄六、其他說明事項 

 

一、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172-1條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所提議案以300字為限。 

(二)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書面提案申請，期間為114年3月17日至114年3月26日

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二、本次股東常會，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董事候選人提名處理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192-1 條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或董事會，得以

書面向公司提名董事候選人。 

(二)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名申請，期間為114年3月17日至114年3月26日止，

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公司依法定程序辦理董事提名之公告作業，業於114年3月11日董事會決議列入候選

人名單，並就候選人之競業內容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 

 

三、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次股東會無擬議之無償配股，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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